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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攀枝花蜀峰钛业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4 日更名为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

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注册资金 7000 万元，占地 165 亩，公司经营范围

包括生产、销售钛白粉，硫酸的生产及销售。 

公司生产线主要产能为 6 万吨/年金红石钛白粗品，主要采取的是“渣矿+

间歇酸解+传统结晶+板框压滤”工艺，近年来，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

结合自身资源状况并通过消化吸收，结合公司已掌握的技术及技术支撑情况、

主要原料供应情况，从项目节能、降耗、投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考虑，

依托海峰鑫公司多年技术研发和实践的优势，企业计划投资 3000 万元，利用现

有厂区内用地，实施废酸浓缩及钛液智能化环保改造项目，该项目是建设攀西

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需要，是做大做强四川省钛产业的必然选择，符合

攀钢钒钛产业发展战略整体目标。 

本项目依托现有海峰鑫 6 万 t/a 硫酸法钛白粉生产线，新建 1 套水解偏钛酸

闪蒸装置，对水解偏钛酸进行闪蒸，预热浓缩前钛液。新增废酸冷却结晶装置，

对预浓缩后废酸进行冷却结晶，析出七水硫酸亚铁，提高废酸浓度。新增一级废

酸尾气浓缩装置，对冷却结晶后的废酸采用连续酸解烟气进行一级浓缩。新增二

级废酸蒸汽浓缩，对一级浓缩后废酸进行二级浓缩。将硫酸法钛白生产原料由钛

精矿和钛渣变更为钛精矿。将原罐外还原装置改造为连续还原装置，酸解锅改造

为连续沉降装置。对煅烧尾气处理系统进行改造，新建三相法脱硫装置。 

2023 年 7 月 10 日我公司正式委托四川众投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本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 2023 年 07 月 17 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信

息公开栏上进行了第一次环评公示 

（http://www.js-eia.cn/project/detail?type=1&proid=80a0f6133255efc36a3a1e6

b654648ef）。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及生

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就《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修订发布

答记者问相关要求，我公司在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网站安环公开栏进行

了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http://www.hfxche.com/article/46.html）；于2023年10月

26日~2023年11月8日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于2023年11月1日、2023年11月3日分

别在《四川科技报》进行二次报纸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http://www.tranvic.com/html/xinwenzhongxin/tongzhigonggao.html）；于2019年7月20日~2019年8月2日在威远县城区、连界镇劳动街社区和川威大学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于2019年8月17日在《内江日报
http://www.tranvic.com/html/xinwenzhongxin/tongzhigonggao.html）；于2019年7月20日~2019年8月2日在威远县城区、连界镇劳动街社区和川威大学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于2019年8月17日在《内江日报
http://www.tranvic.com/html/xinwenzhongxin/tongzhigonggao.html）；于2019年7月20日~2019年8月2日在威远县城区、连界镇劳动街社区和川威大学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于2019年8月17日在《内江日报


2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

称及联系方式、环评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

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信息公开栏上进行了第一次环评公示

（http://www.js-eia.cn/project/detail?type=1&proid=80a0f6133255efc36a3a1e6b654

648ef，公开内容见图2-1。 

图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开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未采取其他方式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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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

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于2023年10月26日~2023年11月8日在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

网站安环公开栏对《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废酸浓缩及钛液智能化环保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http://www.hfxche.com/article/46.html），公示内容见图3-1。 

 

图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本项目

在将公示信息刊登在《四川科技报》，公示内容见图 3-2。 

http://www.tranvic.com/html/xinwenzhongxin/tongzhigonggao/2019/0816/702.html），公示内容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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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四川科技报》一次刊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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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四川科技报》二次刊登内容 

3.2.3 张贴 

本项目现场张贴公示时间为2023年10月26日~2023年11月8日。在项目建设地

点攀枝花钒钛高新区党群服务中心对《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废酸浓缩及

钛液智能化环保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张贴公示，公

示情况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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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公示栏张贴公示照片 

3.2.4 其他 

本项目除网络、报纸、张贴方式外未采取其他方式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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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合理性分析：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

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说明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未有质疑性意见，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本项目不需要

采取深度公众参与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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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公众意

见采纳情况。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公众意

见未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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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废酸浓缩及钛液智能化环保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拟向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报批该环境影响报告书时，

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 ， 在 攀 枝 花 市 海 峰 鑫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www.hfxche.com/article/49.html）进行建设单位报批前公示。 

6.2 公示方式  

6.2.1 网络 

项目报批前公示采取网络平台公开方式，在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hfxche.com/article/49.html）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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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前公示 

7 其它 

7.1 存档备查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存档

备查情况。 

  

7.2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 6 万吨/

年钛白粉节能环保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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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调查期间未接到任何相关的公众意见和建议，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

说明。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废酸浓缩及钛

液智能化环保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

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

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 年 11 月 13 日 

 


